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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工作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本标准为《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第

二批鄂尔多斯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批准立项。本

标准由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鄂尔

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

五大任务，以《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

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实施方案》为抓手，认真落实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党委、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关于市场监管的工作部署，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工作方法，以服

务企业和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规范行政行为为重点，深化市

场监管系统监管和服务工作标准化建设，优化标准供给、强化标

准实施，努力提升标准化在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的广泛应用和深度

融合。

三、制定标准的意义和必要性

为深入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有关部署要求，充分发

挥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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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推动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以过硬的工作作风和制度保障，履

职尽责、守正创新，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监管系统

工作再上新台阶贡献标准化智慧和力量。

以实现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各项工作标准化建设为总体目标，

坚持守正与创新结合，监管与服务并重，按照“颗粒化、流程化、

定量化”的原则，优化、再造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各项工作的事项、

流程、考核和评价标准，以标准化创新监管和服务模式、提升工

作效率，在市场监管领域各项业务工作中全面推行“一把尺子，

全市通行”工作目标，切实实现职责更明晰、流程更规范、监管

更科学、执法更精准。

四、编制过程

（一）分工情况

市场监管工作规范标准体系工作任务责任分解表

编号 任务内容 责任科室

第 1 部分 总则 标准化科

第 2 部分 执法稽查
执法稽查局

市市场监管审评查验中心

第 3 部分 行政审批 行政审批科

第 4 部分 营商环境建设 营商环境建设科

第 5 部分 信用监管 信用监督管理科

第 6 部分 价格监督检查 价格监督检查局

第 7 部分 反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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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部分 网络交易监管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

第 9 部分 广告监管 广告监督管理科

第10部分 质量发展 质量发展科

第11部分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

第12部分 食品安全协调与抽检监测 食品安全协调与抽检监测科

第13部分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

第14部分 食品流通安全监管 食品流通安全监管科

第15部分 餐饮服务监管 餐饮服务监管科

第16部分 特殊食品安全监管 特殊食品安全监管科

第17部分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服务中心

第18部分 计量
计量科

市检验检测中心

第19部分 标准化 标准化科

第20部分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科

第21部分 知识产权发展 知识产权发展科

第22部分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科

市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中心

第23部分 药品生产协调 药品生产协调科

第24部分 药品流通和化妆品监管 药品流通和化妆品监管科

第25部分 医疗器械监管 医疗器械监管科

第26部分 药品安全监察 药品安全监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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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

市场党建工作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

场党建工作办公室

第28部分 消费维权基础服务 市 12315 消费维权服务中心

（二）标准研制过程

1.标准立项：2023 年 10 月，标准编制组讨论并确定标准的

适用范围，填写《鄂尔多斯市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提交至鄂

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科，申请立项。

2.标准草案编制：申请立项成功后，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草案编制小组，立即开展标准草案编制工作，结合工作

开展情况，进一步明确此标准的技术要点以及基本框架，并对标

准内容进行论证，确定标准的关键指标和技术要求，形成草案稿。

3.立项通过：2023 年 10 月 24 日经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审批立项通过，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建标准编制小组，

在前期标准草案稿的基础上，于 11 月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2023 年 11 月-12 月草案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

见。

五、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一）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修订遵循以下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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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参考国内外法规、标准和有关文献资料，

结合调研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等要求进行了标准编写。

2.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鄂尔多斯市实际情况，既

保持了管理要求上的先进性、合理性，也兼顾适应了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新要求下工作的需要，体现了新的可操作性原则。

3.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编写中

采用了章、节、条、款四级的条纹编排方式，细化了流程、规划

及实施的技术要求。该标准的制定实现了在市场监管领域各项业

务工作中全面推行“一把尺子，全市通行”工作目标，切实实现

职责更明晰、流程更规范、监管更科学、执法更精准。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与之保

持一致，无冲突。标准中涉及的定义、术语等均直接引用相应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的规定。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


